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第5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獨占電信事業之規範)

(二)垂直價格擠壓：係指同時經營上、下游市場的垂直整合電信事業，為阻礙或排除下游市場內之競爭者，而提高上游市場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增加下游市場競爭者購買中間投入要素所需成本，或以降低下游市場產品或服務價格的方式，削弱競爭者在下游市場之競爭能力。本會為審理案件需要，電信事業檢舉獨占電信事業涉及垂直價格擠壓行為時，應提供該公司依據批發產品提供零售服務所需之合理平均成本資訊及事證。另本會於判斷是否構成垂直價格擠壓，將審酌以下因素：
1. 行為主體是否為垂直整合，且在上游市場係處於獨占狀態。

2. 其於上游市場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是否為其他下游市場內競爭者的關鍵投入要素（essential input）。

3. 價格是否足以迫使具有相同效率的下游競爭者退出市場。於實務判斷上，若市場環境有顯著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學習曲線效果或先驅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s）時，應以下游競爭者之合理成本作為認定基準。

	五、(獨占電信事業之規範)

(二)垂直價格擠壓：係指同時經營上、下游市場的垂直整合電信事業，為阻礙或排除下游市場內之競爭者，而提高上游市場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增加下游市場競爭者購買中間投入要素所需成本，藉以削弱競爭者在下游市場之競爭能力。判斷是否構成垂直價格擠壓，本會將審酌以下因素：
1. 行為主體是否為垂直整合，且在上游市場係處於獨占狀態。

2. 其於上游市場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是否為其他下游市場內競爭者的關鍵投入要素（essential input）。

3.價格是否足以迫使具有相同效率的下游競爭者退出市場。
	一、參考歐盟管制機關團體（ERG）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rgin squeeze tests to bundles報告。

二、構成垂直價格擠壓之方式，在於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的差距，是否足以排除其他下游市場競爭者的合理生存空間，以達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目的。是以除了提高上游的批發價格外，降低下游的零售價格亦有可能；又鑒於本次修正係將原所採行的EEO 檢驗，增加亦得以下游競爭者之合理成本(即REO檢驗)為認定基準，則其他電信事業依據批發產品提供零售服務所需之合理平均成本，厥為本會未來審查之必要資訊，爰修正第二款文字。

三、垂直價格擠壓是否構成獨占地位之濫用行為，歐盟會員國有採取「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EEO），亦有採取「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REO）者。前者是以上游市場的市場主導者的效率為準；後者則以合理效率的競爭者成本為基準。基於競爭法的原則，不能期待市場主導者是以競爭者的成本訂價，只能認為競爭可以導致較不具效率的競爭者退出市場，因此原則上可採EEO 檢驗。但若認為市場主導者具有下游競爭者所無法突破之優勢時，基於促進市場有效競爭之考量，應考慮改以下游競爭者之合理成本為認定基準，亦即改採REO 檢驗，爰修正第三目文字。

	例三、如何判斷反競爭的垂直價格擠壓— 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

假設甲公司是垂直整合的電信事業，同時提供批發服務（例如細分化用戶迴路出租）及零售服務（例如市內電話或DSL服務），甲公司在批發市場是唯一的提供者，而下游零售市場則有多家業者競爭，甲公司將批發服務以每單位w 元的價錢提供給本身及其他下游競爭者，甲公司的零售價格及零售階段的成本分別為 p 及c，則其批發價格之訂定是否足以排除其他具有相同效率的下游競爭者？倘若甲公司所訂定的批發價格高於其零售價格扣掉零售階段的成本，亦即 w>p-c，這樣的批發價格將使得與甲公司具有相同效率的其他下游競爭者，因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故可能會構成垂直價格擠壓行為。反之，倘甲公司訂定的批發價格未超過其零售價格扣掉零售階段的成本，亦即w≦p-c，則不構成垂直價格擠壓的行為。

此種以垂直整合市場主導者的效率，作為認定標準的檢驗方式，稱為「均等效率經營者檢驗」（Equal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EEO test）。惟若市場主導者具有下游競爭者所難以突破之市場競爭優勢或關鍵性設施，基於促進下游市場的有效競爭，於個案中得考慮採取「合理效率經營者檢驗」（Reasonably Efficient Operator test；REO test），以下游競爭者之合理成本為認定基準。
	例三、如何判斷反競爭的垂直價格擠壓— 設算檢驗（imputation test）

假設甲公司是垂直整合的電信事業，同時提供批發服務（例如細分化用戶迴路出租）及零售服務（例如市內電話或DSL 服務），甲公司在批發市場是唯一的提供者，而下游零售市場則有多家業者競爭，甲公司將批發服務以每單位w 元的價錢提供給本身及其他下游競爭者，甲公司的零售價格及零售階段的成本分別為 p 及c，則其批發價格之訂定是否足以排除其他具有相同效率的下游競爭者？倘若甲公司所訂定的批發價格高於其零售價格扣掉零售階段的成本，亦即 w>p-c，這樣的批發價格將使得與甲公司具有相同效率的其他下游競爭者，因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故可能會構成垂直價格擠壓行為。反之，倘甲公司訂定的批發價格未超過其零售價格扣掉零售階段的成本，亦即w≦p-c，則不構成垂直價格擠壓的行為。
	配合第五點本會對於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垂直價格擠壓的檢驗模式，得從現行的以上游市場的市場主導者的效率為準；修正為亦得參考下游競爭者合理效率的成本為基準，爰增訂例三第二段文字內容。


